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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AF：探索保险相关排放量测量和披露方法 推动气候转型 

保险业是全球最大的行业之一。据统计，全球保费总额超过 6万亿美元，所管理的全球资产规

模超过 36 万亿美元。作为风险管理者、风险承担者和机构投资者，保险业在促进向净零排放经济

体转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投资零排放和低排放技术，并在脱碳之路上与其所投资企业开展

合作。 

为充分体现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的承保活动在推动气候转型中发挥的作用，迫切需要制定一

套全球标准化方法，用以测量及披露与保险和再保险承保投资组合相关的温室气体(GHG)排放量（简

称“保险相关排放量”）。2022 年 3 月，碳核算金融联盟 (PCAF)发布《与保险和再保险承保投资

组合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范围界定文件》（简称《范围界定文件》），旨在探索制定用于保险相关

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标准化方法，推动气候转型。 

一、保险相关排放量与融资排放量核心区别 

《范围界定文件》指出，由于保险业务与银行及投资活动有所不同，因此在测量与保险和再保

险承保投资组合相关的排放量方面，需将与保险、再保险承保相关的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与融资排

放量恰当区分开来。PCAF 指出，金融资产温室气体核算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跟随金钱”原则，而

在保险相关排放量方面，需采用 “跟随风险”原则，这是二者的核心区别。 

具体来讲，“跟随金钱”原则指的是金融资产温室气体核算过程中应尽可能跟踪资金，以了解

和解释实体经济中金融资产对气候的影响。为了测量融资排放量，以《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企业价

值链(范围三)核算与报告标准》（简称《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为基础，编制了温室气体清单的所

有权和组织边界。《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为各组织提供了三种方法，分别是股权比例法、财务控制

权法、运营控制权法，用以界定其各自的组织边界，及合并所测量的和清单中报告的温室气体排放

量。 

然而，从金融机构与客户间关系的性质方面来看，保险相关排放量与融资排放量存在明显的区

别。例如，保险活动虽然可以减轻与经济活动相关的风险，但并没有为经济活动提供任何资金，也

没有任何形式的所有权。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基本上没有对客户运营持有任何资本权益，也没有

施加任何财务或直接运营控制权，这将影响保险机构对其客户作出的减少相关排放量决策产生影响

的程度。因此，在保险相关排放量方面，PCAF 采用的是“跟随风险”原则，而不是“跟随金钱”

原则。信用保险在本质上最接近融资排放的概念，因此可能需要采取与融资排放量类似的方法。 

二、PCAF 保险相关排放量指导原则 

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本身并不产生排放量，而是以风险管理者和风险承担者的身份为实现向

低碳经济转型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应根据每个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所承保的风险类型和范围

来看待他们对转型的贡献。如果保险服务与温室气体排放量之间没有简单直接的联系，那么核算方

法的设计应符合以下两个条件：（1）用于创建基线，以便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能够设定目标，

且应避免产生不利影响。（2）运用归因系数将“基础实际原始排放量”转化为保险相关排放量，

进而得出更具算术辅助和人为特征的排放足迹。因此，所报告的排放量数字本身并不一定要有直接

意义，而是只需要作为衡量未来排放量变化的一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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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AF 指出，保险相关排放量核算适用以下指导原则：（1）稳健性与高度独立性。温室气体核

算方法应尽可能稳健且不受与实际原始排放量变化无关的任何其他变化的影响。（2）比例性。保

险客户的保险相关排放量变化应按比例反应出其实际原始排放量的变化。即，如果实际原始排放量

降低 x%，保险相关排放量应降低相同的比例。（3）可比性。可比性体现在不同的客户和时间间隔

之间，即当给出类似的实际原始排放量，同时假设保险承保范围也类似时，那么利用温室气体核算

方法计算出的保险相关排放量应类似。当确定报告标准时，应能够对比不同时间的保险相关排放量

结果。（4）可行性与合理性。主要体现为温室气体核算方法易于管理技术可靠、易于外部沟通且

必须考虑到数据的局限性（包括无法获得排放数据）和数据的依赖性（包括与获取第三方数据相关

的成本）。（5）重要性。PCAF 建议从一开始利用核算方法来计算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投资组合

各个部分的最大排放量。 

PCAF 认为，尽管保险相关排放量概念与自有或融资排放量概念之间存在重大区别，但《温室

气体核算体系》的财务核算和报告既定原则对保险相关排放量依然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图表一评估

了这些指导原则对保险相关排放量核算的影响。 

图表 1：PCAF 保险相关排放量指导原则 

 

来源：《与保险和再保险承保投资组合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范围界定文件》，PCAF 

根据《温室气体核算体系》的规定，针对保险相关排放量的温室气体核算方法应至少关注客户

的范围一和范围二排放量。若要将客户的范围三排放量也整合在一起，应采用分阶段方法。PC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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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到目前为止，客户范围三数据的可比性、覆盖范围、透明度和可靠性仍然会因为行业和数据

源的不同而出现很大的差异。 

为避免重复计算，客户的范围三排放量应与范围一和范围二排放量分开披露。在未来几年里，

PCAF 也将监控数据可用性，并就相关报告要求提供额外指导。 

三、核算保险相关排放量所面临的的挑战 

（1）数据可用性 

保险行业的客户范围广泛，从有全面的披露要求及日益完善的排放量报告标准的大型企业，到

几乎没有排放量数据的中小型企业 (SME)个人。PCAF 意识到，在计算保险相关排放量时，很难获

得高质量的数据，对于小型私营公司和个人更是如此。同时，在进行投资组合分析时，使用基于平

均值的估计数据是有问题的，因为该估计数据不能反映出单个客户为脱碳所做出的努力，也不能为

将投资组合引向某个行业或地区的最佳公司提供助力或相关激励措施。 

由于数据的可用性和质量会有较大变化，因此范围三排放量报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PCAF

建议单独报告与保险有关的范围三排放量，并阐明将哪些行业纳入考虑范围。 

（2）绝对排放量与排放强度 

在报告保险相关绝对排放量后，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可以报告排放强度。当与其业务目标相

关时，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可考虑使用具体行业的活动来报告每个行业的物理排放强度（如，房

地产行业用 tCO2e /m2 表示，电力企业用 tCO2e /Mwh 表示，钢铁公司用 tCO2e /生产的每吨钢铁

来表示）。报告绝对排放量或排放强度有其各自的优缺点。见图表 2。 

图表 2：基于绝对排放量的指标 vs. 基于排放强度的指标 

 

来源： 《与保险和再保险承保投资组合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范围界定文件》，PCAF 

（3）归因系数：保险和排放量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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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有的 PCAF 融资排放量标准，融资排放量总是通过将归因系数（相关资产类别所对应的）

乘以借款人或投资对象的排放量来计算。按照这一现有方法，PCAF 保险相关排放量工作组正在考

虑如何将受保资产、活动和公司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归因系数归因于再保险或保险公司。 

与所有权份额作为融资排放量归因系数的逻辑关系不同，在为保单分配保险相关排放量份额

时，不能直接使用相关的归因系数。相反，用于保险相关排放量核算目的的归因系数可能依赖于保

险技术指标。根据所选择的归因系数，对于计算不同技术要素或实际上使用不同数据来源的不同保

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而言，相同潜在风险的保险相关排放量可能会有所不同，这可能会影响保险公

司之间报告的可比性。 

参照现有的 PCAF 融资排放量标准，归因系数的计算方法是确定金融机构的贷款和投资余额（分

子部分）占该金融机构所投资公司、项目等的股权和债务总额（分母部分）的份额。因此，保险公

司排放量归因系数也应参照类似的方程式形式衡量。PCAF 工作组列出了归因可能对应的分子和分

母，及其所带来的好处与面对的挑战。见图表 3。 

图表 3：归因可能对应的分子和分母 

 

来源：《与保险和再保险承保投资组合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范围界定文件》，PC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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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复计算 

企业实体和个人的保险需求是由多种不同的保险业务构成的。由于某些风险太大，无法由单个

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承担，因此这些风险也会分散在由许多参与者组成的复杂风险分担系统中。

如此可能会导致不同区域间的重复计算。同时，由于投资者或资产所有者也将公司的所有范围一、

范围二及范围三（如适用）排放量作为其融资排放量进行核算，因此，同一排放量在保险相关排放

量和融资排放量之间计算了两次。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有时会对同一家公司进行承保和投资，这

就意味着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的投资和保险投资组合也会重复计算。 

PCAF 指出，其目标并不是消除任何重复计算及创建一个全球温室气体绝对排放量碳平衡表，

而是最大程度减少会影响既定原则的重复计算问题，并提供透明、一致的方法来跟踪和报告保险相

关排放量及其随时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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